
可接受疾管署指定檢驗機構之
檢測報告(不限本院)

疫情期間請避免不必要之陪病。若特殊原因

或病情需陪病時，應固定1人陪病(含兒童血

液腫瘤科)，且陪病者須不具COVID-19相關症
狀。陪病期間建議避免外出，並比照住院病
人進行健康監測。

陪病者(入院當日家用快篩)

}

規定：公費 每位病人之陪病者 1人次
自費 自備 第 位 含 以上

是否需要篩檢，由科部 病房自主評估，以兼顧醫療運作和院區保淨）

備註：
經醫師評估有必要者，進行入院陪病當日之公費家用快篩篩檢。

每位病人之陪病人限1人次公費家用快篩 先用自備家用快篩，

住院後由病房補發公費試劑，試劑差價本院不予負擔）；第二位

（含）以上陪病人需自費檢測。

③因病人醫療需求致無法連續陪病 如轉入加護病房 ，依醫師評估

有必要者，可進行返院陪病當日（即加護病房轉出日）之公費家

用快篩篩檢。

如具下列情況，儘量避免陪病。如有必要陪病，該陪病者之入

院當日家用快篩需陰性後方可陪病。

甲.具有COVID-19相關症狀：發燒≧38°C、呼吸道症狀、嗅/味覺

異常或不明原因之腹瀉等。

乙.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：確診者自發病/採檢陽性後，至多10天自

主健康，若快篩陰性則提早解除自主健康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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